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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人權促進會第十六屆第二次執委會  會議記錄             （共兩頁） 

 

2000/03/10 

出席執委：林峰正、魏千峰、賴秀如、艾琳達、薛欽峰、黃文雄、顧立雄 

列席工作人員：顧玉珍、郭松穎、吳佳臻 

記錄：吳佳臻 

 

【會議記錄】 

一、 會務報告 

 1. 會長介紹新進工作人員- 

 2. 更名「台灣人權協會」事宜，由邱晃泉律師撰寫聲明中。 

 

二、各專案進度報告 

 1. 。 

      比較研究小組將進行與其他國家的人權委員會之比較研究，法案研究小組由黃 

        默負責，目前已召開過兩次會議著手法案之起草。 

 2. 蘇建和案之行動策略： 

         死囚平反大隊已召開兩次會議，初步決定訴求主軸為總統特赦，自 3 月 29 

        日記者會起跑，推動一連串活動。目前合作團體為人本教育基金會、司法改革 

        基金會以及台權會。 

        3 月 29 日青年節召開記者會，記者會內容將於本週（03/14）會議中討論。 

 3. 台權會系列廣告：廣告公司為台權會免費拍攝的廣告片將針對蘇案拍攝， 

      秘書處正積極尋找願意免費托播之媒體，賴秀如與黃文雄亦協助尋找各媒體合 

       作中。作詞家路寒袖允諾為蘇案寫歌，配合蘇案的救援活動。 

 4. 登記全國性社團一事：此案交由執委顧立雄與魏千峰共同起草章程，魏律師將 

       於五月執委會報告進度。 

 

三、精神病患 -- 龍發堂事件專題報告（報告人：賴秀如） 

〈摘要〉台灣的「遺棄」文化造成棄嬰、流浪動物以及精神病患問題。龍發堂將 

病患兩兩相鍊，並以養雞、養豬等勞動方式管理病患，日前逃離出的五人傳出曾 

在龍發堂其間遭到毆打。 

〈決議〉執委會決議針對台灣精神病患情況進行了解，多方面收集資料並詢問專 

業人士，再進一步討論應採取之行動。賴秀如將於四月執委會提出更詳盡的調查 

報告（由魏千峰與黃文雄從旁提供資料與協助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提案討論 

1. 提案人：李勝雄 

 〈內容〉發佈新聞稿予新聞媒體，宣佈本會新上任正副會長（附簡歷）及大會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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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議內容。 

     〈決議〉因屆臨總統大選，向媒體發佈新聞並無實效，且會員大會至今時日過久，       

      無新聞性。秘書處已於日前發函傳真予各社團，告知本會新任正副會長之就任。 

 2. 提案人：鄭文龍 

      〈內容〉本會是否可採基金會方式成立。 

      〈決議〉提案人未出席，因此未作進一步討論。 

 

五、臨時動議 

   〈內容〉艾琳達建議台權會應公布宋楚瑜於白色恐怖時期之反人權檔案，並以台權 

    會名義發出聲名說明，堅持本會捍衛人權的立場。    

   〈決議〉執委會因考慮選舉期間發出聲名，效果恐怕無法彰顯為由，表決通過「不 

以台權會名義發表針對宋楚瑜違反人權之往事提出批判」。但各執委可自行撰文發 

表相關評論。 

 

 

六、下次執委會時間：4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 

 地點：氣質典雅的台權會辦公室 

    （Don't pass me by!  Don't let us down!  All we need is YOU!） 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回     函 

 

1. □ 同意上述決議 

2. □ 針對上述決議另有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 □ 出席下次（04/10）執委會    □ 請準備便當（□ 素食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不需準備便當 

4. □ 無法出席下次（04/10）執委會 

 

 

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(       月      日) 


